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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0年度节能减排目标（总量、单耗）预计完成情

况、2021年度节能减排目标（总量、单耗）；

（二）2020年度本单位作业量情况、运力调整情况，2021

年度作业量情况、运力调整计划；

（三）2020年在节能减排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、取得的成

效、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；2021年度本单位重点工作计划；

（四）其他相关建议。

二、报送时间和要求

请各单位填写《节能减排目标计划表》，并将总结和计划

于 11月 30日前以书面形式报上海市交通节能减排促进中心，

电子文档同步报送。

联系人：上海市交通节能减排促进中心 付亚囡

联系电话：021-63841572/13816487006

传真：021-63867310

地址：上海市建国东路 525号巴士大厦 1317室，200025

电子邮件：shjtjn@sina.com

附件：交通节能减排目标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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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交通节能减排目标计划表

序号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19年实际 2020年预计 2021年预测
2021年比2020年预计增长

增量（吨标煤） 增幅（%）

1 能源消费总量 吨标煤

2 运输周转量（吞吐量）

3 飞机（船舶、车辆）数量

4 单位运输周转量（作业量）能耗

5 营业收入 万元

注： 1、航空企业填报飞机数量，水运企业填报船舶数量，道路运输及城市公共交通、邮政企业填报车辆数量，地铁填报车厢节数；

2、运输周转量和单耗数据按年度考核口径填报，其中邮政企业填报万元收入能耗；



—４—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0日印发


